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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3月2日

（2015）杭西商初字第3777号
施炳权：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诉你方及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归还垫付款，承
担诉讼费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015号

赵春燕：本院对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
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方及杭州市西湖区庆延陶瓷经
营部、杭州市西湖区双泳建材商行、张庆延、蔡丽青、张双
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3015号民事判决书。一、
杭州市西湖区庆延陶瓷经营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
行借款本金 2000000 元，支付利息 58237.55 元、复利
795.01元（利息、复利暂计至2015年7月13日，2015年7
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
同约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另计）。二、杭州市
西湖区双泳建材商行、张庆延、蔡丽青、张双泳、赵春燕对
杭州市西湖区庆延陶瓷经营部的上述债务在最高债务总
额220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031号

王建定：本院对原告杨春娟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
初字第3031号民事判决书。一、王建定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杨春娟借款50000元，支付利息及违约金
为22126元（自2013年10月20日暂计至2015年8月24
日，之后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及违约金按照借款本
金50000元为基数及年利率24%标准另行计付）；二、王建
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春娟律师代理费
4000元；三、杨春娟有权以王建定抵押的浙A0FA53号车
辆优先受偿上述债务，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四、驳回
杨春娟其他的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296号

张益波：本院对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
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方及毛桂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
3296号民事判决书。一、张益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贷款本金1150000元，支付利息28842.04元、复利411.78
元（截至2015年7月23日，之后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另行计付）。二、张益波未履行上述债
务时，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有
权就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亲亲家园跨虹坊1单元
402室房屋在最高债权数额1720000元范围内优先受偿上
述债务。三、毛桂枝对张益波上述债务在最高债权数额
132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261号

章顺静、董耀峰：本院受理原告吴萍诉你方及宋利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偿还借款本金及
利息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472号

桐庐富雅服饰有限公司、杭州旭舒伯莱特针织服
饰有限公司、楼国英：本院受理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及被告方彩金、王建伟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489号

何亮、沈婷：本院受理原告沈赛红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支付利息、违约金。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522号

杭州易久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丽儿宝
日用品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
求你方偿还货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萧商外初字第359号

史豪杰：本院受理原告利星行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
司诉被告吴其林、史豪杰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的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的十五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684号

嵊州市银涛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余杭三泰拉链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余商初字第
2684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607-2号

包必勇、蔡晓春：本院受理原告曹爱凤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余商初字第260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758号

戴国红：原告钱春泉与被告戴国红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6月6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762号

戴国红：原告王连荣与被告戴国红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6月6日上午11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28-2号

曹卫国：本院受理原告黄志华诉被告杭州清盛置业
有限公司、曹卫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26日上午9
时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481-2号

陈国强、陈洁: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限公司与被
告陈国强、陈洁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2481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1932-2号

穆伟斌、杭州韩旭家私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李
福平诉被告穆伟斌、杭州韩旭家私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
杭余商初字第193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390号之一

胡建国：本院受理原告庞明亮诉被告胡建国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390号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393号之一

胡建国：本院受理原告庞明亮诉被告胡建国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393号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3305-1号

宁波卡莉琳娜服饰有限公司、漆权：本院受理的原告
杭州三冠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卡莉琳娜服饰有限公
司、漆权企业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2015）杭余商初字第3305-1号民事裁定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16年5月3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十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108号

彭金岸：本院对原告浙江平平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
彭金岸、浙江昌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史荣伟、赵方珍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杭富商初字第31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463号

浙江天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陆鹏飞
诉被告周群妹、王明亮、周伟松、洪武、浙江天农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杭富商初字第34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77号

毛水均：本院受理原告赵建富诉被告毛水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原告赵建富诉讼请求为：1、被告秘水均归还原
告借款30000元及支付自2015年10月11日起至款项付
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
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
6月2日9：15在本院审判楼四楼第2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175号

富阳日峰电梯工程有限公司、何小琴、吴荣：本院对原
告富阳市永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富阳日峰电梯工程有
限公司、何小琴、吴荣、杭州富阳真力机械有限公司小额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
富商初字第4175号民事判决书、财产保全裁定及清单。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29号

富阳恒鑫涂料有限公司、陈书涵：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金泰塑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富阳恒鑫涂料有限公司、陈书
涵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6年6月7日9时，在本院10号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3号

蔡志松、蔡丽芬：本院对原告黄永华诉被告蔡志松、
蔡利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一、被
告蔡志松、蔡丽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黄
永华支付代偿款53055.15元。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111民初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61号

沈军荣、蒋根娟：本院受理原告王健军诉被告沈军
荣、蒋根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公民代理须知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沈军荣立即归
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00000元并支付利息34000元（自
2014年7月29日起至2016年1月4日，按月利率20‰
计算）；二、被告蒋根娟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和
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6月8日下午14：00（遇法定
假期顺延）在本院新登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城商初字第959-2号
邵光明、吴润花：本院受理原告富阳市永通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诉丁建松、马玉娟、丁甲成及你们小额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5）杭富城商初字第95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城南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城商初字第1147-1号

陈明、杜小燕：本院受理原告裘邦喜诉你们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们具体去向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
案定于2016年5月25日上午8：45在本院城南法庭开庭
审理。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1257号

孙桂根：本院受理原告富阳市阳光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卢大明、陆利平、骆群、孙桂根、富阳市红枫化纤有
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1257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外初字第30号

曲阜金轮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林国强：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富阳华天纸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曲阜金轮彩印包
装有限公司、林国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外初字第30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2121号

胡建中：本院受理原告邵有祥因与被告胡建中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淳商初字第21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胡建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邵有祥借款
100000元及利息18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660元，减半收取1330元，由被告胡建
中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2120号

胡建中：本院受理原告邵有祥因与被告胡建中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淳商初字第21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胡建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邵有祥借款
100000元及利息518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404元，减半收取1202元，由被告胡建
中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597号

王亮：本院受理原告许伟坤诉你债权人撤销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3日9时在本院第六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598号

王亮：本院受理原告徐大中诉你债权人撤销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3日10：30在本院第六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27号

杭州千岛湖丁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谢冰如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5日下午14时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
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94号

胡红建：本院受理原告刘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

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10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452号

邵光浩：本院受理原告吴似芬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
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761号

顾明德、周静：本院受理原告钟明华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甬北商初字第7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398号

李虹意：本院受理原告王勇与被告李虹意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东
商初字第3398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571号

王建勇：本院原告汪孟立与被告王建勇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
初字第35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349号

徐将军：本院受理原告吴杲昊与被告徐将军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349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439号

忻兴波：本院受理原告秦洪伟与被告忻兴波车辆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43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682号

宁波林登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叶元英、上海
林登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嘉
达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林登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
公司、叶元英、上海林登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委托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赖伟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文莉、郑刚红组成合议庭审
理，并定于2016年5月20日8：45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547号

宁波皇家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宁波花痴花艺文化
创意有限公司、黄俊：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鑫久源商贸有
限公司与被告宁波皇家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宁波花痴花
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黄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
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由本院审判员赖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文莉、郑
刚红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5月20日9：45在第九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260号

宁波龙升物流有限公司、官乐龙、傅静红：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金联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龙升物流有限公
司、官乐龙、傅静红追偿权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
字第326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拟对丽水市创嘉科
技有限公司贷款债权进行要约邀请竞价转让。

一、转让标的：丽水市创嘉科技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总
额为 10,266,924.59 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 7,000,000.00 元，
利息为人民币3,266,924.59元（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2月15
日，此后以借款人与银行签订的合同或法院判决书确定的
内容为计算标准）。

二、竞价日程安排：
1、办理手续时间：2016年3月4日16:00前办理竞买手续、

领取竞价规则等相关材料、缴纳竞价保证金、查阅文件资料。
2、竞价时间：2016年3月7 日下午 14:30
3、竞价地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欲了解资产包详细信息、竞价参与方式等请登陆我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
三、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
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四、交易条件：一次性全额付款。投资单位或个人须在
办理手续时间内向指定账户缴纳竞价保证金，保证金金额
为50万元，支付方式如下：

开户行：浙江省农行营业部营业中心
户名：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账号：048101040028086
五、公告期：2016年3月2日至2016年3月4日
公告期间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

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扰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
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才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167871
传真：0571-87065596
通讯地址：杭州市上城区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8

楼801室
邮政编码：310006
办事处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3月2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对丽水市创嘉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资产要约邀请竞价转让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不良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

“ 我 办 ”）拟 对 所 持 有 的 1 个 资 产 包（编 号 ：
hz2016-03001）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4671.84]万元，包含债权[2]
户，涉及本金[4525]万元，利息[146.84]万元，抵债资产
[0]项，金额[0]万元（包内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2015]
年[8]月[21]日，抵债资产金额为抵债金额或抵债时的
公允值），分布在浙江省的金华温州 [ 2]个地区。

具体分布见下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办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办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
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
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
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对外网站
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
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

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
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
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3月15日。

联系人：黄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432
通讯地址：杭州是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

楼531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571-8716315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3

月15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3月2日

序号
1

分布地区
金华、温州
合计

债权资产（本金，万元）
4671.84
4671.84


